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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令（第六十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1月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2007年8月30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三章 监测与预警 第四章 应急处

置与救援 第五章 事后恢复与重建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

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

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制定本法。 第二条 突发事件的

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

与重建等应对活动，适用本法。 第三条 本法所称突发事件，

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

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

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

较大和一般四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突发事件的分级标准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确定的

部门制定。 第四条 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

、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第五条 突发事



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国家

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

行综合性评估，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

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 第六条 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

，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

险救助能力。 第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

的应对工作负责；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

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

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 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

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

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

上报。 突发事件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不能消除或者不能有效

控制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的，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

政府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统一领导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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